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填表说明
一、本申请表供学生申请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用，凡是准备申请助学金的都要填写本表，需办理一式两份。
二、学生在填写本申请表时，必须如实填写个人信息及家庭情况，按照“信任在先”的原则，学生不再需要到当地村镇、街道盖章。为证明相关身份，学生仍需出示有关证件，如扶贫帮扶手册、五保证、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证、儿童福利证、低保证、特困职工证、救助证、低收入证、优抚对象证明、因公牺牲警察证明、残疾人证、户口等。每一项证明材料就有一个分值，按照总分值的高低确定困难生及等次。具体每一项需提供哪些证明材料，请对照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析表》准备好证明材料。
三、本申请表必须用黑色钢笔如实填写，字迹要清楚，涂改无效。
四、具体填写要求：
1、学校：广东茂名幼儿师范专科学校
2、年级：2019年入学，三年制填写：319级；五年制填写：519级，其它年级以此类推。
3、班别（专业）：2019年入学的同学可以暂不填写，其它在校生按规范的班级名称填写，如：319语文教育1班、519学前1班，等。
4、院（系）：按专业所在系填写，如：语文教育专业，填写：中文系；学前教育专业，填写：教育系。

5、宿舍：2019年入学的同学暂不填写，其它在校生按所在的区、幢、宿舍号如实填写。
6、学（籍）号：2019年入学的同学暂不填写，其它在校生按本人学号如实填写。
7、“学生基本情况”和“家庭信息”栏：按学生本人情况如实填写或打钩，选择性项目必须填写，可多选。如：“家庭情况”栏的 “1.建档立卡户” 勾选“是”，就必须提供《帮扶记录簿》复印件；“3.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户” 勾选“是”，就必须提供《低保证》的复印件，具体证明材料请对照《广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分析表》。“家庭人均年收入”要和“家庭人口数”、“家庭成员情况”栏相符。
8、“家庭成员情况”栏：如实填写直系亲属情况，如：父母、祖父母、兄弟、姐妹等家庭成员的情况，要填写完整。 “工作（学习）单位”栏：有就按实际填写，没就填无。农村的可填写在家务农；“从业情况”栏：按实际填写，如：教师、医生、工人、务农，等。或：在职、下岗、无业、待业、失业，等；“健康状况”栏：根据实际情况填写：健康、良好、一般或较差；患重大疾病、慢性疾病或身体伤残的，如实简要填写。
9、“影响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信息”栏：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类型（只能选填其中一项，并在选中项前面的数字上打钩。

学生已获资助情况：（需要填写受助时间、受资助的具体项目、受助金额人民币多少元）

（如无以下情形，只需填写“无”）：

家庭遭受自然灾害情况：（近两年内发生：受灾时间、损失金额、人员伤亡等具体描述 。
家庭遭受突发意外事件：（近两年内发生：突发意外时间、损失金额、人员伤亡等具体描述）。
家庭欠债情况：（时间、原因、金额人民币元）           。
其他情况：  （时间、人员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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